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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应用科技大学教师职称顶层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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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职称的制度安排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顶层设计的核心。通过对德国高等院校教师职称层级设计、

聘任程序等的调查研究发现，德国的教师职称设计一是通过法律法规来规范；二是责任权利相匹配；三

是公开竞聘，禁止本校升职，有严格的聘任程序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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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高校分类

德国现有高校399所。根据德国大学校长联席

会议（HRK）对高校分类，德国高校被分成综合性大

学（Universitäte)、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 /

HAW）、艺术音乐类高校（Kunst- und Musikhoch-

schule）和双元制大学等其他类型高校（Hochschule

eigenen Typs）四类。[1]本文以德国应用科技大学

（Fachhochschule/HAW）和双元制大学等其他类型

高校（Hochschule Eigenen Typs）的教师职称制度设

计为研究对象。

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Fachhochschule，简称

FH），在德国对外交流中使用的英文名为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因此，我国也将其译成应用科

技大学[2]。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经济社会迅猛

发展，实用型高级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需求量大

增。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德国传统大

学所培养的毕业生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在此背景下，德国的应用科技大学应运而生。这

些应用科技大学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主要

集中在一些工程技术和企业经济等类别的专业领

域，学制3~5年。在三年制下成功毕业的为学士，

继续再读两年可获得硕士。其三年制学士的人才

培养目标与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相似。

德国双元制大学（Duale Hochschule，简称DH）

2009年 3月 1日前通常称为职业学院（Berufsas-

kademie，简称BA）。由于这类大学采取“双元制”

教学模式，因此，德国将其称为“双元制”大学[3]。

双元制大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位于德国南部

的巴登符腾堡州职业学院是德国首个职业学院。

双元制大学招收完全中学毕业生，学制3年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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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培养职业型高级人才为目标。学生入学前

与企业签订职业教育合同，学习期间的生活津贴、

法定社会保险由企业负担。每3个月在学院和企

业里轮换进行教学活动。参加国家考试合格，3年

制的毕业生可授予“职业学院工程师（经济师、社

会教育工作者）”，2 年制的毕业生则授予“工程师

助理（经济助理、教育工作者）”。目前，德国16个

州中已有11个建有双元制大学，有公立的，也有私

立的，公立的双元制大学经费、师资由州政府负

责，私立的则由企业行会或协会负责。

二、德国FH和DH院校教师职务层级设计

德国的教育体系分为三级，一级为初等教育，

二级为中等教育，三级为高等教育。德国的应用

科技大学和双元制大学属于三级教育，其教师可

分为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两大类，学校教师又分

成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

（一）教师从业资格设计

1.专职教师资格

德国FH和DH专职教师通常指终身教授。德

国对高校教师设有“教授资格”要求，高校教师的

入职条件相当严格。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颁布

《高等学校总纲法》的规定，要成为高校专任教师：

一是具有博士学位，即作为一名研究生在高校从

事研究工作两年以上，完成博士论文并取得博士

学位；二是与高校签订职员关系合同，担任“助理

教授”，就任为期3年的有期限公务员；三是在任期

届满（3年）后作为高校教师人选继续担任“助理教

授”3年；四是至少经过6年磨炼并在此期间完成

一篇比博士论文要求更高的“教授备选资格论

文”；五是参加由笔试和口试组成的执教资格考试

取得高校执教资格；六是在获得执教资格后，经校

方同意以一名“私家讲师”的身份在校开课（但尚

未成为高校正式教师）；七是参加非本校的“教授

资格考试”（Habilitation）并获通过者，才能具有高

校教师的资格，并成为“终身制公务员”即“终身教

授”[4]。目前，德国约有21 000名“终身教授”在应

用科技大学和双元制大学任教，约占德国高校终

身教授总数的47%[5]。

对应聘应用科技大学（FH）和双元制大学（DH）

的教授席位者，不仅要求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还要

求有很强的实践能力。按照德国《高等教育总法》

的规定，应聘教授席位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

必须拥有博士学位且通过高等学校教授资格考试；

二是有在本专业从业5年以上的实际工作经历，其

中3年要在高等学校外（外语和数学专业除外）。

2.兼职教师资格

兼职教师是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和双元制大学

师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DH中兼职教师比例很

高，如曼海姆双元制大学，专职教授只有80多名，

而兼职教师有1 500多名。在兼职教师中，来自综

合大学教授占 19%，来自行业实践领域则高达

73%。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和双元制大学对兼职教

师的基本要求是，必须熟悉企业生产、管理过程，

掌握所授课程的最新技术和工艺，能保证教学内

容紧跟科学技术和企业生产发展。对来自行业实

践领域的兼职教师不仅要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工

程师或师傅证书，还要求必须接受一定的专业教

育与师范训练，掌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的

教育理论知识。

3.实践教学教师资格

要成为实践教学的教师，包括企业中的教师

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职业院校毕业；二是

具有两年以上的实践经验；三是经师傅学校培训

并获得师傅证书。

（二）德国FH和DH教师职务层级设计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等学校总纲法》规

定，德国高校，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应用科技

大学、双元制大学的教师职务设置是相同的，为便

于与我国比较，可称之为助理教授（W1）、副教授

（W2）、教授（W3）三个层级。助理教授（Junior-Pro-

fessor）亦有译为年轻教授或初级教授。该职位专

为具有博士学位但缺少教学经验、尚无任教资格

的年轻学者设置，任职期限最多6年；副教授指非

教席教授或临时教授（extraordinary professor），从

属于一位教席教授，即在某一教席教授领导下工

作。教授或教席教授（Professor ordinarius）是根据

专业需要设置，一个教研室只设一名，代表所在学

科的学术权威。[6]

（三）教师身份定位

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务员法》，W3和

W2是“终身教授”，是国家公务员，享有“终身职业

保障[7]，若非本人自愿提出，学校和政府不能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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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退，违法犯罪者除外。W1属于“非终身教授”，

属于有期限公务员，由教授聘用或解聘。助理教

授须在6年任期届满前，参加全国的“教授资格考

试”，取得任职资格后可到其他高校申请教授（W2

或W3）职位，不允许所在高校给予他们终身职位。

三、教师的聘任程序

德国教授的招聘程序十分严谨。虽然各高校

的招聘规定不尽相同，但大体相似，以FH招聘教

授为例，聘任实施如图1。

四、德国高职院校教师职务设计特点与启示

（一）特点

1.要求高

相对于我国高职院校教师而言，德国FH和DH

院校教师职务要求相当高。一是学历要求高。要

求从业者必须是博士研究生毕业并取得博士学

位。我国高职院校则要求具有研究生学历即可，

目前全国高职院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专

任教师比例不到2%。二是时间长，博士毕业至少

要6年才能取得高校教师资格。在德国取得博士

学位者的平均年龄为32 岁，取得教授备选资格者

平均年龄为40 岁。我国高职院校教师在入职时没

有要求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但在职称评定时要

求必须持有高校教师资格证。按硕士研究生入职

论，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的年龄一般在28岁之前。

三是实践能力要求强，要求至少有3年校外实践工

作经验。我国高职院校教师入职和职称评定时均

没有这一时间要求。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大力推

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

于高职院校教师大多数是从学校到学校，实践能

力差强人意，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的

要求仍相差甚远。四是研究能力强，要求有第三

方资助的研究项目并侧重开展科技开发和应用方

面研究。任教期间，每4年可享半年的“调研休

假”，到专业对口单位参加实际工作，了解工作中

的问题，开展应用研究，以更新和扩充知识，掌握

行业新动态。我国的高职院校教师在评定教授职

称时有主持省部级项目的要求，评讲师、副教授则

无此要求，但没有“调研休假”的规定。五是竞争

提出聘任“空缺的教授席位”
申请书

①学院(系)向学校递交申请，据学生人数和学校的战略发展规划说明该空缺的教授席位招聘的理由；
②提出空缺的教授席位的专业方向。学校同意后报州教育委员会批准

成立教授招聘委员会
招聘委员会组成成员有教授(占多数)、中层人员、学生代表和校外代表(其他学校或校外研究机构的
学术专业人士或校外企业代表等) 不同类别的人员组成

撰写招聘“空缺的教授席位”
启事

大多高校教授招聘启事由招聘委员会负责撰写。启事的内容包括教授职位的专业方向、任职时间、
级别、开设课程、申请期限等。撰写招聘启事不能有性别歧视，不能针对某个特定的人。启事在各大
学的网页上发布外，一般还在高等教育杂志、跨州的日报、周报及有关专业期刊上刊登

对“求职者”资格进行鉴定和
预选

教授招聘委员会初审“求职者”的申请材料，对符合条件的“求职者”要求其提供相关的资格证明。
再通过比较挑选出3~6名候选人，安排一次演讲、一次专业讨论课（试讲）

“候选人”举行演讲和讨论课
公开在高校举行候选人演讲和专业性的讨论课（试讲），以便了解候选人近期科研成果和教学能力。此
外，招聘委员会还与候选人进行非专业内容的1小时面谈，以进一步深入了解候选人情况，如课程教学
计划、教学管理的设想、开展科研项目和获取第三方经费的情况、与外界学术联系和服务等情况

确定候选人拟聘名单，
撰写聘任建议报告

招聘委员会经过讨论、筛选，鉴定候选人的资格并按排名顺序拟定3名候选人作为拟聘名单。同时为3
名候选人各写一篇聘任建议报告，内容包括建议聘任的详细理由，候选人学术经历和学术成果，教学能
力以及担任拟聘教授职务的个人条件和有利因素等。此外，要说明采用何方式对候选人进行了考核，
名单排序的理由

候选人的聘任名单的确定
若上交的聘任建议报告遭校学术委员会否决，则系务委员会将递交新的候选人排序名单。如校学术委
员会批准了聘任建议报告，则将拟聘候选人名单及材料寄送到州教育行政部门。通常情况下，州教育
部门会同意学校呈报的候选人名单，并由州文化部部长批准3名候选人中的第1人

与入选的候选人
签订聘任合同

州教育部门批准本次招聘后，受聘者将与州教育部门签订工资合同和资源配置合同。合同生效意味
着入选人已成为高校教师，取得了教授席位

图1 德国教授职位聘任实施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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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禁止本校晋升，助理教授只有到外校竞争教

授席位成功，才能成为终身教师。采取超越校内

范围、在国内甚至欧盟或全球范围内的招聘，面向

全球广泛遴选与此相关专业教授的一流学者，从

而避免了师资队伍的“师徒同堂”和科研学术的

“近亲繁殖”现象，保证了教授的质量、教学和科研

质量。我国则无此要求，结果导致高校中“师徒同

堂”和“近亲繁殖”的现象十分普遍。

2.待遇好

一是地位高。德国FH和DH教师属于终身公

务员，同时，德国奉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理念。

因此，教授在德国社会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十分

受人尊敬。在高校中德国教授不仅拥有课程开设、

课程考试和组织开展科研的权力，还拥有参与院

系、研究所管理工作等资格与责任。教授一般可配

置1名秘书，规模大的教授团队可配置2名秘书[8]。

德国《高等学校总纲法》规定, 德国教授实行定额

制，因此，教授一旦被任命, 则成为国家终身公务员

直至退休。同时，还规定教授退休（65 岁）后仍然享

有开设课程、考试命题、使用高校科研设备、查阅资

料等与教学、科研有关的权利[9]。由此可见，教授在

德国高校中拥有很多权利、地位举足轻重。二是经

济收入高，目前德国终身教授的平均年收入在12万

欧元左右，在德国属于高收入阶层。

（二）启示

1.强教先强师

发达的职业教育是德国经济迅速发展的秘密

武器，而强大的职教师资队伍则是德国发达职业

教育的基石。我国的高职教育师资队伍为我国的

高职教育发展虽然做出了积极贡献，但与德国相

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一是数量不足。目前我国高

职院校专任教师454 576人，生师比为23∶1，德国

是8∶1[10]。二是质量不高。全国高职院校专任教

师中拥有博士学位专任教师7 294人[11]，占专任教

师的1.6%。

2.通过法律法规做好教师职务顶层设计

德国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顶层设计是通过法

律法规来体现，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公务员法》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高等学校框架法》《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高等学校总纲法》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高校教师薪俸改革法》等法律法规，从联邦层面规

定了教师的职称系列、身份性质、职责、权利、聘任

条件、原则、程序、方法、薪酬待遇等，为高水平的

师资队伍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3.责权利相匹配是教师职务设计的关键

德国高职院校教师的责、权、利三者相匹配，

要求高，职责大，职权也大、待遇也好。因此，德国

高职院校能吸引大批优秀人才从事高职教育，通

常一个教席的申请比例达到1∶6。公开竞聘，禁止

本校升职、严格教师聘任程序的制度设计是德国

高职院校拥有高质量师资队伍的科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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